
華琦弟兄每日讀經 (未經講者校閱, 僅供個人追求使用) 

馬可福音第 14 章 60-72 節 

 
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華琦。感謝主！又來到我們讀經的時間。我們要繼續來

讀馬可福音第 14 章，今天我們讀第 60-72 節。 

耶穌在客西馬尼園被抓之後，先被帶到亞那家裡。亞那是現任大祭司該亞法

的岳父，是祭祀體系中的大佬。亞那不正當的使用他的影響力，不合法的對

耶穌進行了第一輪的審判。接著耶穌被帶往大祭司該亞法的家裡，馬可福音

記載的就是在該亞法那裡所受的審判。雖然猶太公會的成員包括祭司、文士

和長老們都在場，但這不是合法的審判。猶太公會的審訊規則明明指出，審

訊必須在白天公開的進行，因此在該亞法那裡，充其量不過是收集罪證的程

序，而這個罪證涉及的程序有完全的失敗，因為那些做假見證的，他們的證

詞都不相合。 

 

第 60 節:「大祭司起來站在中間，問耶穌說：『你什麼都不回答嗎？這些人

作見證告祢的是什麼呢？』」 

大祭司該亞法大概是忍耐不住了，他定意要定耶穌死罪，而到現在, 一個有

利的證詞都找不到，他就決定自己出手，這根本是不合程序的。大祭司是會

議的主席，應該客觀中立的主持會議，不應該參加正反任何一方的辯論。他

決定自己出馬，他就先問耶穌說，你什麼都不回答嗎？這些人作見證，告你



的是什麼呢？耶穌代表真理，對於那些不攻自破的假見證，自然不需要辯解，

但更重要的是，耶穌一言不答是為了要應驗先知以賽亞的話，以賽亞書 53:7，

「祂被欺壓，在受苦的時候卻不開口，祂像羊羔被牽到宰殺之地，又像羊在

剪毛的人手下無聲，祂也是這樣不開口。」 

 

第 61 節:「耶穌卻不言語，一句也不回答。大祭司又問祂說：『祢是那當稱

頌者的兒子基督不是？』」 

耶穌仍然是不說話，不辯解，一句也不回答。這時候大祭司就直接來到問題

的核心，「祢是那當稱頌者的兒子基督不是」。猶太人都避免直接提到神的

名字，以免犯了十誡中的第三誡，妄稱神的名。因此他們就用那當稱頌者這

個詞來代表神。祢是那當稱頌者的兒子, 基督不是？基督就是希伯來文裡的

彌賽亞，大祭司一定是聽到了耶穌就是彌賽亞的傳聞，也知道耶穌會為彌賽

亞做見證，他就直接問耶穌說，祢是基督嗎？記得在馬太福音 16:16-17，當

彼得認出耶穌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兒子，當時耶穌是何等的興奮。而現在是

大祭司問祂，祢是不是基督? 對於這個問題，耶穌不能夠再緘默，祂就是為

這個來的，因此祂必須為自己作見證。當然，耶穌也知道大祭司這麼問，是

不安好心，要拿祂的話語做把柄來控告祂，但這又何妨呢？ 

 

第 62 節:「耶穌說：『我是。你們必看見人子坐在那權能者的右邊，駕著天

上的雲降臨。』」 



對於耶穌是基督這個問題，耶穌一點都不逃避，祂直接回答「我是」。不僅

如此，祂還進一步告訴大祭司即將會發生的兩件事情：第一，你必看見人子

坐在那全能者的右邊; 這等於告訴大祭司, 他的計謀會成功，耶穌要被殺害，

但是祂還要復活升天坐在父神的右邊。而耶穌是用人子這個詞，強調耶穌的

人性經過死而復活之後被拔高了，並且要坐在父神的右邊; 這很強烈的證明

了復活的基督還帶著拔高的人性。而第二件事, 就是有一天基督還要再來，

是駕著天上的雲榮耀的降臨。這就和耶穌在橄欖山的預言中，對門徒所說的，

記載在馬可福音 13:26 節，「那時他們要看見人子有大能力，大榮耀, 駕雲降

臨」，對於各樣的假見證，耶穌根本置之不理，一句話也不辯白，但是對於

祂是否是基督這個問題，耶穌一點都不退讓，清楚明白並且強而有力的做見

證。今天的基督徒應該也是一樣，要效法耶穌的榜樣，別人對我們的人身攻

擊都可以放下，但是對於基督與教會的見證，我們一定要剛強的站住，不惜

任何代價。 

 

第 63-64 節:「大祭司就撕開衣服，說：『我們何必再用見證人呢？你們已

經聽見祂這僭妄的話了。你們的意見如何？』他們都定祂該死的罪。」 

大祭司就在等耶穌這一句話，別人所做的各樣假見證，都不能夠給耶穌定罪，

現在耶穌親口承認祂是基督，大祭司馬上就撕裂衣服，裝出一份很悲憤哀慟

的樣子，其實這根本是不合宜的。利未記第 21:10，「在弟兄中作大祭司，

頭上倒了膏油，又承接聖職，穿了聖衣的，不可蓬頭散髮，也不可撕裂衣

服。」大祭司必須隨時都注意到他的身份，他是承接聖職，穿著聖衣的，他

不能夠撕裂他的衣服。正因為如此，在利未記第十章，亞倫的兒子拿答和亞

比戶，因為獻上凡火被神擊殺。親人死亡是非常傷痛的事，就在那個事件，



摩西對亞倫說，記載在利未記 10:6，「不可蓬頭散髮，也不可撕裂衣裳，免

得你們死亡，又免得耶和華向會眾發怒; 只要為你們的弟兄以色列全家，為

耶和華所發的火哀哭。」在亞倫失掉兒子的事件中，不是為那兩個死的人哀

哭，而是為他們得罪了神，惹得神生氣這件事情哀哭。因此大祭司撕裂衣服

是不當的行為，而大祭司該亞法這麼做不過是在演戲，要突顯出耶穌這話的

嚴重性。他說耶穌說了僭妄的話，不需要其他的見證人了，你們大家都聽見

了，你們覺得該如何呢？結果眾人都定祂該死的罪，照著猶太公會的審訊規

則，必須在第二天白天的時候交由 71 議士投票才能夠定罪。 

 

第 65 節:「就有人吐唾沫在祂臉上，又蒙著祂的臉，用拳頭打祂，對祂說：

『你說預言吧！』差役接過祂來，用手掌打祂。」 

我們看到一個不合法的定罪，就會帶下卑鄙，邪惡，下流的行為。他們當中

就有人吐唾沫在耶穌臉上，表示對耶穌的厭棄和不齒；又有人蒙著耶穌的臉，

用拳頭打祂，要祂說預言, 猜是誰在打祂；甚至連差役也用手掌打祂，羞辱

祂。耶穌是神的兒子，是神聖三一中的第二位，居然為了擔當人的罪，受盡

了猶太宗教的羞辱，面對這些羞辱，耶穌默默地承受，一言不答，就像羊羔

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，靜靜地被牽到宰殺之地。 

親愛的弟兄姐妹，這提醒我們一定要在事奉中建立和基督親密的關係，才能

夠真實地事奉神，千萬不要在宗教中事奉。第一個迫害耶穌的就是猶太的宗

教人士，宗教情操和意識形態會合理化許多不合理的事，讓人的良心像被烙

過一樣，失去了應有的感覺和功用，最後居然能夠做出如此卑鄙、邪惡、下

流的事。因為良心失去了功用，人的心思就會趨向邪惡。 



不僅猶太公會的人如此，這種邪惡的心思會傳染，也影響了耶穌的門徒。馬

可接著就聚焦在彼得身上，11 個門徒當中，約翰的家族和大祭司有交往，約

翰就能進到大祭司的家中，並且為這些事加入了許多細節，記載在約翰福音

中。彼得本來跟著其他的九個門徒逃跑了，可是彼得後來又放心不下，又回

來了，遠遠地跟著耶穌。 

 

第 66-67 節:「彼得在下邊院子裡；來了大祭司的一個使女，見彼得烤火，

就看著他說：『你素來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穌一夥的。』」 

彼得遠遠的跟隨在大祭司家, 下邊的院子裡，隱隱約約的看到了，也聽到了

猶太公會成員對耶穌的控告和羞辱。他的心中一定充滿了疑問，他的夫子不

是大有能力，能夠趕鬼，能夠醫病，能夠叫死人復活嗎？為什麼現在會落入

這般田地，任人羞辱？一時之間他沒有答案。耶穌曾經預告祂要受苦，甚至

被殺，很顯然的，彼得一直沒有聽懂耶穌的話，而現在看到耶穌受到羞辱的

場景，他一時實在無法接受。就在這個時候，來了大祭司的一個使女，她認

出了正在烤火的彼得。就看著他說，你是與那拿撒勒人耶穌一夥的。這使女

用輕視的眼光看著彼得，像看著犯人一樣，口氣好像耶穌犯了十惡不赦的大

罪，而彼得是耶穌的同夥，都是從拿撒勒來的人。 

 

第 68 節:「彼得卻不承認，說：『我不知道，也不明白你說的是什麼。』於

是出來，到了前院，雞就叫了。」 



彼得他自己也是充滿了疑問，現在被指控是和耶穌一夥的罪犯，出於肉體直

接的反應，彼得就說，我不知道，也不明白你說的是什麼。其實這就是為什

麼耶穌要事先三番兩次地告訴門徒，祂來耶路撒冷要受苦，甚至被殺。就是

要預備門徒當事情發生的時候，知道該如何應變，只可惜門徒們都不當真，

沒有真正聽懂耶穌的話。彼得對使女的指認口中否認，也隨即挪移位置，他

就從下邊的院子到了前院。就在這個時候，雞就叫了，而這第一聲的雞叫還

沒能夠喚醒彼得。 

 

第 69 節:「那使女看見他，又對旁邊站著的人說：『這也是他們一黨的。』」 

那個使女似乎不放過彼得，她也跟著彼得來到了前院。這時候彼得站到另外

一群人當中，彼得仍然不想離開，他想知道耶穌的結局到底會怎樣，他的心

中還是愛著他的夫子的。這時候那使女就對站在彼得旁邊的人說，這人也是

他們一黨的，她一定是一手指著彼得，並且告訴其他人要好好防著彼得。 

 

第 70 節:「彼得又不承認。過了不多的時候，旁邊站著的人又對彼得說：

『你真是他們一黨的！因為你是加利利人。』」 

彼得第二次不承認，過了不多的時候，旁邊站的人也對彼得說，你真是那人

一夥的，因為你是加利利人。馬太福音 26:73 就加上了細節，說是彼得的口

音讓它暴露出來，原來他是加利利人。而約翰福音 18:26，又加上了其它的

細節，原來這個人就是被彼得削掉耳朵那人的親屬，他看見彼得也在客西馬

園裡。現在似乎證據確鑿了，眾人的眼光都看著彼得，而這時候彼得急了。 



第 71 節:「彼得就發咒起誓地說：『我不認得你們說的這個人。』」 

碰到事情，我們如果不能夠回到靈裡，我們的肉體就會及時反應，肉體的反

應總是帶來更差的結果。這時候彼得急起來了，他就發咒起誓說，我不認得

你們說的這個人。這一章的 30 節 31 節，當耶穌預告彼得會在今夜雞叫兩遍

以先，要三次不認耶穌，當時彼得還極力否認，說我就是和祢一同死，也不

會不認祢。可是人就是這麼軟弱，我們不要懷疑彼得的愛心和忠心，他是愛

耶穌的，也是忠於耶穌的，否則他就不會一路跟隨著。但是愛心和忠心也不

能保證人能夠一直勇敢，一直不失腳，一直不軟弱，而彼得軟弱到一個地步，

甚至於發咒起誓說他不認得耶穌。 

彼得發咒起誓這件事只有馬可福音記載。而馬可福音是彼得親口說的，馬可

記錄的。在馬太、路加和約翰都沒有這麼記。說出其他人下筆都還帶著恩典，

而彼得卻願意把他自己最不堪的一面記錄下來，讓後世的基督徒都看到他的

軟弱。彼得真真實實的見證他成了何等人，完全是神的恩典。因此他願意把

他最軟弱, 最不堪的一面曝露在眾人面前。 

 

第 72 節:「立時雞叫了第二遍。彼得想起耶穌對他所說的話：『雞叫兩遍以

先，你要三次不認我。』思想起來，就哭了。」 

「思想起來，就哭了」。彼得發咒起誓不認得耶穌之後，立即雞就叫了，這

是雞第二次叫，第一遍的雞叫沒能夠喚醒彼得，現在雞叫了第二遍，彼得想

起了耶穌對他所說的話, 就是雞叫兩遍以先，你要三次不認我，耶穌所說的

話一點都不差，都完全應驗了。而在路加福音 22:61，雞正叫的時候，耶穌

轉過身來看著彼得。而根據約翰福音 18:24-27，應該是抓耶穌的人，把耶穌



從亞那家裡押解到大祭司該亞法那裡，中間經過院子的時候，耶穌特意轉過

身來看了彼得一眼，而彼得的眼目一直注視在耶穌身上，他雖然口中不敢承

認，但他心中還是愛著主的。而現在與耶穌四目對望，又聽見了第二遍雞叫

聲。彼得想起耶穌對他所說過的話，他心中愧疚萬分，就到外面痛哭。他對

自己失望透頂，他怎麼還配稱為是耶穌的門徒，他想起了耶穌的話，他的心

思就變得清明了，而他心思一清明，就對自己所做的懊悔萬分，而到外面去

痛哭。 

親愛的弟兄姐妹，其實我們都不比彼得強，只是沒有遇到彼得遇到的環境，

正因為彼得對自己失望透頂了，因此耶穌在復活之後特別紀念彼得，並且刻

意恢復彼得的信心。馬可寫馬可福音的時候，彼得不僅被恢復了，也照著神

給他的託付打開了外邦人福音的門。他成為一個滿了盼望的使徒，他特地要

馬可記錄他的軟弱，來見證主恩典的完全，就像保羅在哥林多後書 12:9 所說

的話，「我的恩典夠你用的，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，所以, 

我更喜歡誇自己的軟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。」 

我們一起來禱告: 主啊，謝謝祢，藉著彼得忠實地記錄了他軟弱的光景，幫

助我們認識祢恩典的完全。其實我們眾人都和彼得一樣，經常落在肉體裡，

甚至到一個地步, 軟弱的不能認祢。主啊，但是祢有豐富的憐憫，祢的恩典

在我們的軟弱上更顯得完全，幫助我不僅認識，還要經歷祢那完全的愛。不

管我在任何處境中，都能夠再一次回轉過來，來到祢的面光中，尋求祢的恩

典。就在今天, 幫助我從各樣失敗、軟弱、跌倒的光景中，能夠重新轉向祢，

重新支取祢的恩典，讓我也能夠見證祢的恩典, 在我的軟弱上顯得完全。祝

福我今天的生活，禱告奉耶穌基督的聖名。 


